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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深交所退市典型案例 

一、深市主板 

中弘股份退市案例 

注：本案例属于旧退市制度下的案例，退市标准无变化，但

适用的原退市流程。 

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弘股份或公司）是首家

因股票收盘价连续低于面值被强制终止上市的公司。 

公司原名安徽省科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2000 年 6 月

在深交所上市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。2018 年

以来，中弘股份陆续披露业绩大额亏损、多项债务逾期、主要项

目停工等重大风险事项，投资者通过市场化行为表达对公司投资

价值的判断。2018年 8月 15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 1元，

此后连续 15 个交易日低于 1 元，处于退市边缘。公司试图通过

引入加多宝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加多宝）对公司进行债务重

组来挽救股价，随后加多宝公开发表声明予以否认。深交所第一

时间对公司股票临时停牌，并立即发函责令公司核实澄清后复牌

交易，维护信息披露公平性、完整性。 

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，中弘股份股票连

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（1 元）。根据《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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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4.4.1 条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触

及了终止上市情形。2018 年 11月 8 日，深交所作出中弘股份股

票终止上市的决定，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12 月 28日摘牌。 

 

长生生物退市案例 

注：本案例属于旧退市制度下的案例，退市标准无变化，但

适用的原重大违法认定和退市流程。 

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生生物或公司）是

首家因触及五大安全领域重大违法情形被强制终止上市的公司。 

2016 年 1 月，长生生物通过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重组上市，主营业务为人

用疫苗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2018 年 10 月 16 日，因疫苗

生产造假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长生生物主要子公司长春长生

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春长生”）作出撤销狂犬

病疫苗药品批准文件、撤销涉案产品批签发合格证并处 1,203万

元罚款的处罚决定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长春长生作出

吊销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、没收狂犬病疫苗生产材料、处罚没款

91.04亿元以及相关责任人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决

定。 

长生生物主要子公司依法被吊销主营业务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根据本所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办法》）第二条、第五条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触及了重大违法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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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退市情形。2019 年 1 月 14日，本所作出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

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。根据《实施办法》第十条以及本所《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3.2.6 条、第 14.1.6 条、

第 14.4.2 条和第 14.4.7 的规定，公司股票于 1 月 16 日被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，于 2019年 3 月 15 日被作出暂停上市的决定，于

2019 年 10 月 8 日被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，公司股票于 2019 年

11 月 26日摘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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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得新退市案例 

注：本案例属于旧退市制度下的案例，重大违法标准无变化，

但适用的原重大违法认定流程、原财务类标准及原退市流程。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得新或公司）

是第一家因年报追溯调整导致四年连续亏损而触及重大违法强

制退市的公司，也是第一家同时触及财务类和重大违法类两项终

止上市情形的公司。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2010 年 7月 16日，康得新在我所中小板上市。公司主要从

事高分子材料的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，主要产品为预涂膜和光学膜。

因 2018年、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

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已于 2020年 7月 10日暂停上市。 

二、公司股票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

2020 年 12 月 31日，本所发布《关于发布<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2020 年修

订通知》），明确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施行前股票

已暂停上市的公司，适用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

实施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。2021 年 3 月 15 日，公司披露 2020

年年报显示，公司净利润为-31.80 亿元，扣非后净利润为-14.67

亿元、净资产为-93.63 亿元，且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。根

据过渡期安排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4.4.1

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触及财务类终止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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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情形。 

三、公司股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

《2020 年修订通知》明确了对于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施行前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

市情形的公司，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相

关规定，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。2020 年 9 月 27 日，公司收到

证监会正式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 2015 年至 2018 年

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2021 年 2 月 28 日，公司披露追

溯重述后的财务报表显示，2015年至 2018年经追溯重述后的净

利润连续四年为负值。根据过渡期安排及《实施办法》第二条、

第四条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

四、作出终止上市决定 

公司股票同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和财务类终止上市的

情形，因公司财务类终止上市的时点早于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时点，

深交所按照先触及先适用的原则，于 2021 年 4 月 6 日，对公司

股票做出终止上市的决定，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摘牌。 

  



 — 6 — 

二、创业板 

神雾环保退市案例 

注：本案例属于旧退市制度下的案例，退市标准无变化，但

适用的原退市流程。 

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是创业板首家

因股票收盘价连续低于面值被强制终止上市的公司。 

公司原名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，于 2011 年 1 月在深

交所创业板上市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煤化工、石油化工客户提供

节能环保综合解决方案。2018 年起，公司主要工程项目持续处

于停工状态，业绩大幅下滑并造成严重亏损，存在大量逾期债务

和诉讼，大额违规担保、资金占用等，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

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未能在法定期限披露2019

年年度报告，并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。公

司存在上述诸多严重风险，投资者也通过市场化行为表达对公司

投资价值的判断。公司股价从 2017 年 7 月起持续下滑，2020年

4 月 24 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 1元，此后直至 5 月 27 日

的连续二十个交易日，公司股票收盘价持续低于 1 元，根据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3.4.1 条规定，公

司股票触及了终止上市情形。2020 年 6 月 18日，深交所作出公

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，并于 2020年 8月 25日对公司股票摘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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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山药机退市案例 

注：本案属于旧退市制度下的案例，适用的原财务类指标和

退市流程，2020 年 6 月开始创业板退市新规实施，相关指标和

流程发生重大变化，为避免误导市场，不建议采纳本案例。 

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是创业板

因原退市制度财务类终止上市标准被强制终止上市的公司，目前

有关退市标准和实施程序已经修订变化。 

2011 年 5 月，千山药机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，公司主要从

事制药机械、医疗器械、医药包材等产品的开发、生产和销售，

终止上市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。 

2019 年 5 月 13 日，因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期末净资产（以下简称“期末净资产”）为负值，2017 年

度、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

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被深交所暂停上市。2020 年 6 月 30 日，

千山药机披露的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其 2019 年经审计的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、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、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，且财务会计报告被

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，同时触及了深交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

月修订）》第 13.4.1 条第（二）（三）（五）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

市情形。2020年 7月 14日，深交所决定千山药机股票终止上市。

2020年 8月 5日，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，2020年 9月 16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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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票被深交所摘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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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风集团退市案例 

注：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是创业板第一

家因未在法定期限披露年报被强制退市的公司，依照原退市制度

作出，有关退市标准和实施程序已经修订变化。 

2015 年 3 月，暴风集团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，主营业务为

互联网视频及广告，上市后新增互联网电视业务。上市后，互联

网视频及广告业务市场竞争激烈，公司在该行业日趋边缘化，互

联网电视业务方面公司并无显著优势，依赖低价销售，亏损不断

扩大，偿债压力日渐上升，2019 年 9 月公司剥离该部分业务。

2019年 9月，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，

实际控制人冯鑫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被检

察院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，公司主营业务陷入停顿状态，员工持

续大量流失，截至终止上市前剩余员工已经不足 10 人。2020年

7 月 8 日，因公司未在法定披露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披露

2019年年度报告，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。2020 年 8 月 28 日，因

公司在股票被暂停上市后一个月内仍未能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，

触及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3.4.1 条

第（九）项情形，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。2020 年 11

月 10 日，公司股票被深交所摘牌。 

 

 


